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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大力宣传党和国家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新成就，推动全社会增强男女平等意识，营造尊重妇女、关爱儿童的良好氛围，浙江省妇联权益部与浙江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浙江省女法官协会、浙江省女检察官协会、浙江省女律师联谊会（以下简称五家单位）联合开展“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征集发布活动。为保证工作有序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征集发布对象
各级妇联、工会、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办理的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具有典型性的诉讼、仲裁、执行或调解案件。
二、案例类型
1.维护妇女儿童人身权利和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预防打击强奸、猥亵、拐卖妇女儿童及故意伤害等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预防和惩治性骚扰；打击侵害妇女个人信息和隐私权；制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恋爱关系中和离婚后女性权益保障等案例。
2.维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在招聘、薪酬待遇、晋职晋级、生育保护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有效发挥劳动法律监督制度作用，维护妇女平等就业权和女职工合法权益等案例。
3.维护妇女财产权益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继承纠纷； 维护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财产权益的案例，特别是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宅基地使用权等案例。
4.维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在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夫妻共同债务、夫妻扶养义务等纠纷中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案例；严惩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等案例。
5.其他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典型案例。
三、案例标准
1.案例具有典型性或者社会影响力，对办理同类案件、解决妇女儿童权益重点难点问题或贯彻落实新实施法律法 规有指导借鉴意义。
2.案例办案人立足本职，尽职尽责，思路清晰，有效运用法律政策，主动收集证据材料，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推动社会治理作用明显。
3.判决书、公诉书、代理词或辩护词、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以及维权过程体现性别平等意识或儿童优先原则。
4.征集前办结的，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决定或信访事项结案书及已送达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书的真实案件。
5.案例材料要求文句通顺、逻辑清晰、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卷宗完备。
四、征集发布工作程序
1.通知及申报。五家单位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各系统组织征集，按照统一格式（参见附件1、2）上报符合要求的案例。
2.初审推荐。五家单位汇总各地、各系统上报的案例后进行初审，各推荐10个案例作为候选优秀案例，并各推荐2名专家组成终审的专家评审组，于6月20日前报送省妇联权益部。
3.终审。由专家评审组在五家单位推荐的候选优秀案例中，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不多于20个备选优秀案例，通过座谈讨论、查阅原始案卷、回访核实、综合评测等方式，确定最终的“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以下简称“十大案例”）。
4.案例定稿。组织对“十大案例”文字材料进行统一改写，使之更为规范、专业，加强当事人的隐私保护。同时请经办单位上报有关案例的宣传报道、视频资料等。
5.发布和宣传。五家单位通过主流媒体、各自行业媒体以及新媒体对推荐的优秀案例进行宣传展示、案例评述、以案说法。省妇联结合重大活动或重要节点，对“十大案例”进行宣传,在全社会倡导形成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良好氛围。
6.入选“十大案例”的办案人将获得案例入选证书。评选出的“十大案例”将提供地方妇联、工会、各相关职能部门作为工作参考。

附件：1.浙江省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报送格式
2.浙江省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征集附交材料


















附件1

浙江省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报送格式
    
    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按照以下格式报送，大标题为统一格式宋体小二号加黑，正文为仿宋体三号字。

XX市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第几个/共几个）

案例标题：xxx（人名）xxx案
案例类型：（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的六大权益分类）
办案时间：xxxx年xx月xx日—xxxx年xx月xx日
办案单位：xxx
办 案 人：xxx
案例基本情况：（400字）

办理过程及结果：（800字）	

办案思路及策略：（300字）	

案件办理的启示：（200字）

市级报送单位意见：（需加盖报送单位公章）
附件2

浙江省妇女儿童维权优秀案例征集附交材料

上报案例除按照附件1的格式报送外，还应当一并提交以下材料（复印件）作为附件：
1.裁判（决定）书、仲裁裁判书、调解书（包括法院调解书、仲裁调解书和当事人在经律师见证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行政处理（复议）决定等法律文书复印件；
2.律师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等委托手续，以及代理词、答辩状、辩护词或者起诉书、上诉状、申诉书、行政复议（申诉）申请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
3.检察官可提供起诉书、公诉意见书、不起诉决定书、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抗诉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件复印件；
4.主要证据复印件等与承办案件相关的关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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